







林政办发〔2024〕21号


林西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赤峰林西工业园区化工园区“一园一策”安全整治提升工作方案》的通知

赤峰林西工业园区化工园区评级专项推进小组成员单位：

为顺利通过化工园区安全整治提升评估复核工作，全面提升化工园区安全整治水平，有效防控重大安全风险，现将《赤峰林西工业园区化工园区“一园一策”安全整治提升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严格落实并抓好以下工作：一是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高度重视，切实负起责任，认真研究、准确掌握本部门、本领域情况，安排专人做好问题整改、完善提升、现场讲解等工作。二是各部门要严格按照完成时限和任务要求高质量完成整改提升工作，同时，


不能局限于现有问题，要对照《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治理导则》认真开展自查，及时发现问题并认真整改完善，确保安全整治提升工作取得实效。三是8月5日前县政府将实地督查工作开展情况，对未按时限及标准要求完成整改或敷衍了事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


               林西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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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林西工业园区化工园区“一园一策”
安全整治提升工作方案

为有效防控赤峰林西工业园区化工园区重大安全风险，规范化工园区建设和安全管理，根据《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治理导则》，制定本方案。
一、整治目标
以化工园区安全整治提升为核心，明确工作任务和目标，在规划报告编制、规章制度落实、人员教育培训等方面，系统全面提升化工园区风险管理水平，筑牢园区高质量发展坚实安全屏障。
二、存在问题及工作目标
（一）《赤峰林西工业园区化工园区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估报告》未对园区内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进行定量计算
整治措施：修改完善《赤峰林西工业园区化工园区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估报告》，按照《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确定方法》（GB/T37243-2019）的要求，增加对园区内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进行定量计算。
整治时限：7月27日前
责任单位：开发区管委会
责任领导：石  磊
责 任 人：李佳松
（二）未按照化工园区医疗救护站专业救护人员标准配备人员，医护人员对园区危化品情况掌握不清、处置流程不熟，站内药品、设备配备不完备，制度不全
整治措施：1.应配备能够处置园区危化品事故产生的灼伤、烫伤、中毒、腐蚀等类型伤害的专业医护人员；2.医疗救护站人员应清楚企业危化品的种类、处置措施以及处置流程，能够准确解答专家问题；3.药品应配备齐全（如敌腐特灵冲洗液或同类型其他品牌冲洗液），要分类摆放，并要了解对应的危化品伤害类型的治疗措施；4.应配备低温保存药品的保鲜柜；5.制定值班、救治上报等制度。
整治时限：7月31日前
责任单位：卫健委
责任领导：张  皓
责 任 人：马国信
（三）中蒙医院未为化工园区突发事故后受伤人员预留床位，急诊室大夫对园区危化品以及处置措施不熟悉，急诊室墙上未挂针对园区危险品的处置流程图
整治措施：1.中蒙医院应为化工园区突发事故后受伤人员预留床位，急诊室大夫要熟知园区危化品种类以及处置措施；2.医院急诊室墙上要挂针对园区危险品的处置流程图。
整治时限：7月31日前
责任单位：卫健委
责任领导：张  皓
责 任 人：马国信
（四）神吉公司编制的企业多米诺分析报告中气象部分与园区编制的气候论证报告数据不符
整治措施：修改完善神吉公司编制的企业多米诺分析报告，并提供修改后带有资质的纸质多米诺分析报告。
整治时限：7月29日前
责任单位：应急管理局
责任领导：倪艳龙
责 任 人：谷明宇
（五）墨池化工、嘉孚化工一期工程多米诺效应分析报告提出的“将该项目涉及危险化学品的设施远离围墙，相对集中布局”的建议措施未有效实施
整治措施：督促企业落实多米诺效应分析报告中的建议措施。
整治时限：7月31日前
责任单位：应急管理局
责任领导：倪艳龙
责 任 人：谷明宇
（六）《赤峰林西工业园区化工园区“禁限控”目录》将氟化氢生产、氯化工艺纳入限制和控制的产业目录，影响已落地的天一矿业公司、嘉孚化工公司今后相关项目改扩建建设
整治措施：结合园区实际，完善相应佐证材料。
整治时限：7月25日前
责任单位：开发区管委会
责任领导：石  磊
责 任 人：贝昆仑
（七）园区内生产企业的验收报告、安评报告、设计专篇等资料不全
整治措施：完善化工园区内所有生产企业的验收报告、安评报告、设计专篇等材料
整治时限：7月25日前
责任单位：应急管理局、开发区管委会
责任领导：倪艳龙、石  磊
责 任 人：谷明宇、鲍志娟
（八）化工园区入园企业（项目）安全准入制度未明确安全准入条件
整治措施：按照《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安全风险防控指南（试行）》要求，从产业规划、国家政策、地方要求、项目投资、工艺技术、反应风险评估、自动化控制程度等方面，进一步完善《赤峰林西工业园区化工园区入园企业（建设项目）安全准入制度》安全准入条件。
整治时限：7月24日前
责任单位：开发区管委会
责任领导：石  磊
责 任 人：鲍志娟
（九）《承包商准入与退出及黑名单管理制度》方面，天一矿业公司《承包商管理制度》存在企业标准低于园区标准情况（化工园区的黑名单管理制度中规定进入黑名单的承包商三年内不得在化工园区范围内承接项目，企业标准为两年内不得承接项目）
整治措施：对园区和企业制度进行全面核实，对标准不符情况立即修改。
整治时限：7月23日前
责任单位：开发区管委会
责任领导：石  磊
责 任 人：鲍志娟
（十）未提供内蒙古交研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承包商安全准入与退出制度、黑名单制度
整治措施：核实企业承包商安全准入与退出制度、黑名单制度，对制度不全的，立即要求进行完善。
整治时限：7月25日前
责任单位：开发区管委会
责任领导：石  磊
责 任 人：鲍志娟
（十一）未按照《承包商准入与退出及黑名单管理制度》要求，每年对园区内企业聘请施工的承包商队伍安全管理情况进行检查和抽查
整治措施：修改完善《承包商准入与退出及黑名单管理制度》，明确每年对园区内企业聘请施工的承包商队伍的安全管理情况检查抽查频次，并完善佐证材料。
整治时限：7月25日前
责任单位：开发区管委会
责任领导：石  磊
责 任 人：鲍志娟
（十二）《林西县工业园区管网工程及配套附属设施23公里新建项目施工的承包商安全质量现场检查记录》中缺少安全生产准入条件、质量过程文件的检查记录
整治措施：完善园区安全生产准入条件、质量过程文件的检查记录等材料。
整治时限：7月25日前
责任单位：开发区管委会
责任领导：石  磊
责 任 人：鲍志娟
（十三）赤峰林西工业园区水资源论证区域评估报告未获得批复
整治措施：加快审批进度。
整治时限：8月底前
责任单位：水利局
责任领导：乔  松
责 任 人：尹文涵
（十四）进入核心控制区的危化品运输车辆未使用防爆定位卡
整治措施：采购配备防爆定位卡。
整治时限：7月25日前
责任单位：开发区管委会
责任领导：石  磊
责 任 人：樊红君
（十五）原认定工作中编制的《赤峰林西工业园区对外危险货物运输风险论证报告》未涉及化工园区危险化学品车辆聚集性风险内容
整治措施：按照导则要求，重新编制《赤峰林西工业园区化工园区危险化学品车辆聚集性风险论证报告》。
整治时限：7月31日前
责任单位：开发区管委会
责任领导：石  磊
责 任 人：樊红君
（十六）原编制的封闭化管理方案未结合产业结构、产业链特点、安全风险类型等进行编制，对化工园区“分类控制、分级管理、分步实施”描述不清晰
整治措施：按照导则要求，重新编制《赤峰林西工业园区化工园区封闭化管理方案》。
整治时限：7月31日前
责任单位：开发区管委会
责任领导：石  磊
责 任 人：樊红君
（十七）未对核心控制区公共区域实施远程探测在线监测预警
整治措施：采购核心控制区公共区域远程探测设备。
整治时限：8月31日前
责任单位：开发区管委会
责任领导：石  磊
责 任 人：樊红君
（十八）缺少事故废水收集池规模计算证明材料
整治措施：完善化工园区事故废水防控系统论证分析报告，出具目前的基本情况承诺函。
整治时限：7月25日前
责任单位：生态环境局、开发区管委会
责任领导：葛  锐、石  磊
责 任 人：王春雨、白云霄
（十九）缺少园区参加实训基地建设工作的证明材料
整治措施：完善园区实训基地协议，明确园区责任和义务。
整治时限：7月25日前
责任单位：开发区管委会
责任领导：石  磊
责 任 人：鲍志娟
（二十）《赤峰工业园区化工园区2024年安全检查计划》未正式印发，同时未明确检查时间和检查频次，检查文书不规范，整改没有明确时限，隐患整改台账不规范，未形成闭环管理
整治措施：以正式文件印发检查计划，规范检查文书、完善隐患治理台账，做到整改销号，闭环管理
整治时限：7月25日前
责任单位：应急管理局、开发区管委会
责任领导：倪艳龙、石  磊
责 任 人：谷明宇、鲍志娟
（二十一）一体化联动制度落实佐证材料不充分，联合执法计划未以正式公文印发
整治措施：完善会议纪要等佐证材料，以正式文件印发联合执法计划
整治时限：7月24日前
责任单位：开发区管委会
责任领导：石  磊
责 任 人：刘华秋
（二十二）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封闭化卡口没有实质化运行
整治措施：按照相关要求，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需配备5名技术人员（硬件工程师1名、软件工程师2名、巡检人员1名、运营维护人员1名）；2个封闭化卡口共需配备6名值守人员（24小时值班）。
整治时限：7月30日前
责任单位：开发区管委会
责任领导：刘国军
责 任 人：刘春利
（二十三）缺少应急预案编制前的风险评估报告，现有应急预案的事故类型与园区的风险评估报告中事故类型不一致；专项预案缺少建筑施工事故等类型
整治措施：1.补充提供应急预案编制前的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2.将应急预案中的事故类型和风险评估报告中的事故类型调整一致；3.补充建筑施工事故专项预案。
整治时限：7月25日前
责任单位：开发区管委会
责任领导：石  磊
责 任 人：樊红君
（二十四）应急演练佐证材料不完善；应急演练未编制评估报告
整治措施：1.补充提供应急演练组别设置佐证材料；2.编制应急演练评估报告。
整治时限：7月29日前
责任单位：应急管理局
责任领导：倪艳龙
责 任 人：谷明宇
（二十五）消防站存在人员对化工企业情况不熟、路线不清，应急预案和制度不健全等问题
整治措施：1.消防人员需要熟练掌握化工园区化工企业基本情况、“两重一大”风险点、园区事故类型、救援行车路线等情况；2.需清楚消防站到企业的路线及时间；3.按要求制定针对每个企业和每种危化品的应急救援预案；4.编写营房管理制度。
整治时限：7月31日前
责任单位：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领导：王  磊
责 任 人：黄小波
（二十六）消防供水计算数据与实际情况不一致
整治措施：修改完善消防救援专项规划。
整治时限：7月25日前
责任单位：开发区管委会
责任领导：石  磊
责 任 人：樊红君
（二十七）应急物资库、气防站设备不完备，人员业务不熟练
整治措施：1.应急物资库应配备带压堵漏装备、洗消装备、硫化氢捕消等设备；2.气防站应接通380V电源（充气泵使用）；3.安装气防车内设备，达到并保持备战状态；4.对气防站、物资库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整治时限：8月7日前
责任单位：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领导：倪艳龙、王  磊
责 任 人：谷明宇、黄小波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赤峰林西工业园区化工园区“一园一策”安全整治提升工作领导小组（附件1），压紧部门整改责任、压牢企业主体责任，全力推动各项工作按《赤峰林西工业园区化工园区“一园一策”安全整治提升工作台账》（附件2）要求完成，确保问题改彻底、不反弹。
（二）强化责任落实。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落实整改责任，各责任单位要按照整改工作台账明确的整治措施、整治时限，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强力推进，确保以最快速度、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抓好整改。同时，各相关单位要指定专人，全面熟悉掌握分管领域工作，确保做到能讲解、能汇报并能解答各类疑问要求。
（三）注重工作实效。各成员单位要以整治提升为契机，强化化工园区管理知识学习，深入研究工作要求，厘清整治要素逻辑关联，在细节上下足功夫，不断迭代升级“一园一策”，切实提高“一园一策”的精准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实效性。
（四）系统提升水平。要以《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治理导则》为抓手，对照发现问题举一反三，迅速开展分管领域全覆盖式大检查和拉网式大排查，及时发现并整改问题。

附件：1.赤峰林西工业园区化工园区“一园一策”安全
        整治提升工作领导小组
      2.赤峰林西工业园区化工园区“一园一策”安全
        整治提升工作台账

















附件1：

赤峰林西工业园区化工园区“一园一策”
安全整治提升工作领导小组

[bookmark: _GoBack]组  长：迟亚玲  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
副组长：刘国军  县人大副主任候选人、园区负责人
        吕志伟  县政府副县长
成  员：于凤泳  县工科局局长
        倪艳龙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
葛  锐  生态环境局林西县分局局长
郭建龙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边磊磊  县发改委主任
迟有涛  县财政局局长
孙建国  县住建局局长
李晓强  县交通局局长
宋兆国  县编委办主任
王  磊  县消防救援大队队长
陈永利  县供电公司总经理
乔  松  县水利局局长
张  皓  县卫健委主任
刘德林  县自来水公司总经理
魏长青  县国资公司董事长
李宇楠  十二吐乡党委书记
张东辉  林西镇党委书记
石  磊  赤峰有色金属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应急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由县应急管理局倪艳龙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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